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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G HE
综 合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

督管理，保障基金安全，促进基金有效使用，

维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规

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医疗

救助基金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及其监督管

理。

第三条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坚持以人民

健康为中心，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相适应，遵循合法、安全、公开、便民的原则。

第四条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实

行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和个人守

信相结合。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工作的领导，建

立健全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机制和

基金监督管理执法体制，加强医疗保障基金

使用监督管理能力建设，为医疗保障基金使

用监督管理工作提供保障。

第六条 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主管

全国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工作。国

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

有关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医疗保障行政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

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

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医

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新闻媒体开展

医疗保障法律、法规和医疗保障知识的公益

宣传，并对医疗保障基金使用行为进行舆论

监督。有关医疗保障的宣传报道应当真实、

公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医疗保障等行

政部门应当通过书面征求意见、召开座谈会

等方式，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保人员

代表等对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意见，畅通社

会监督渠道，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对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监督。

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以下统称医

药机构）等单位和医药卫生行业协会应当加

强行业自律，规范医药服务行为，促进行业

规范和自我约束，引导依法、合理使用医疗

保障基金。

绛县医疗保障局 宣

·健康你我他·

绛县不动产
登记交易中心公告

申请人对绛县阳光花园 17 号楼 2

单元 101 室、21 号楼 2 单元 201 室，共

计两套房屋申请不动产登记。现予以

公告：

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达我单位，逾

期无人提出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我

中心将根据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晋国

土资发〔2017〕42 号）、山西五厅局（晋

建房〔2015〕215 号）和绛县人民政府

（绛政办发〔2020〕63 号）文件精神，为

申请人办理不动产登记。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绛县不

动产登记中心（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

联系电话：15581996109

公告单位：绛县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
2024年 5月 11日


